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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已经将我们带入了数字时代，智能机器人从半自动化到全自动化让我们不禁

产生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机器人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是否会取代人类？”。人工智能不仅广泛出现

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同样，为了提高执法效率，人工智能已经广泛适用于我国的行政执法领域。它的出

现和发展，一方面使行政执法有着快速便捷的优势，缩减了行政的人力、物力、财力支出，极大地提高了

行政工作效率；另一方面，由于法律具有稳定性和滞后性的特点，导致目前缺乏法律可以规制该种新兴

的执法方式；执法的效力性没有明确的界定；执法主体的权威性和行为的合法性都将受到一系列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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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continuous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 have entered the era of 
big dat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lligent robots from semi-automation to full automation makes 
us can’t help but have a worrying question: “Will robots replace humans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roces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not only widely present in the daily life of the public, likewis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aw enforcem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een applied to admin-
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field in China. Its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have the 
advantages of speed and convenience, which greatly reduces the human, material and financial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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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diture of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personnel and greatly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ad-
ministrative work;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the stability and lagging characteristics of laws, there 
is currently no law that can regulate this emerging law enforcement method; the effectiveness of 
enforcement is not clearly defined; the authority of law enforcement entities and the legality of their 
actions will be subject to a series of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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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互联网这个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已经被广泛运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生活中的扫

地机器人、智能家电等等。大到国家管理层面，执法、司法、法律监督过程中人工智能更是充分发挥了

它的优势，比如在执法领域，利用远程监控就能获取现场资料，简单的行政程序运用算法就能完成行政

审批，无论是对相对人还是对行政主体来说，智能行政执法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这不仅

仅是时代的变迁，更意味着当前法治需要变化。 
然而，智能时代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亦让传统行政面临着新的挑战，传统行政耗费巨大人力、

物力的执法方式，已经不适合管理当前的大数据和科学技术社会。由于我们当前的智能技术还并未完全

成熟，智能行政主体、程序、裁量标准与传统行政又有所差异。因此，结合当前国内外智能行政现状，

如何解决现存的“算法歧视”、法律制度欠缺、智能执法程序不规范等相关问题？针对当前存在问题作

出分析得出可行性的建议和措施，才能够让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当前的数据社会。 

2. 人工智能与智能行政执法的界定 

2.1. 人工智能概述 

本文需要研究人工智能时代行政执法问题那么就要了解人工智能这个背景，即对它的产生发展过程

进行相应的学习。人工智能最早是指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理论、方法、技术及应

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人工智能这一语词的出现是约翰麦卡锡在 1956 年的达特茅斯会议上提出。

在之后的研究和学习中可以将它简单分为强人工智能和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认为科学将有可能制造

出能推理、能解决问题的真正智能机器，此观点认为这些机器将有知觉和自我意识；弱人工智能则认为

上述机器不会拥有智能意识，只是便于人们生产生活的一种劳动工具[1]；基于上述两种观点，笔者更加

认同第二种观点，因为意识是人类独有的产物，思维方式也是不可用程序来复制的。 
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六个时期，起步发展期：1956~20 世纪 60 年代初，掀起了人工智能发

展的第一个高潮，比如提出了机器定理证明、跳棋程序等等。反思发展期：60 年代至 70 年代初，由于

第一阶段有着较大的进展导致人们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期望过高，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研究目标，对该

领域的研究也就就此进入低谷时期。应用发展期：70 年代至 80 年代中期，由专家系统模拟人类的知识

和经验解决特定领域的问题，实现了人工智能从理论走向实际、一般策略到专门知识的重大突破，推动

了人工智能走向新高潮。低迷发展期：80 年代至 90 年代中期，当时的专家系统在应用方面获取知识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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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缺乏人工智能方面的常识性知识，导致研发与当前数据库难以兼容。稳步发展期：90 年代至 2010
年，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人工智能的繁荣。蓬勃发展期：2011 年至今，随着大数据、信息技

术、物联网的深入发展，人工智能迎来了飞速发展的新高潮[2]。 

人工智能从一开始的简单运用于工厂流水线的生产到家居生活领域，至今已经可以充分利用至立法、

执法、司法等一系列的国家管理方式当中，这也从侧面体现了当前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向成熟方向发展。

在行政执法领域中包括智能抓拍、智能审批系统等等，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以实现无人执法，大大减少了

执法人员的工作压力，缩短了行政工作周期，凸显了当前时代的行政工作效率。 

2.2. 对智能行政执法的界定 

智能行政执法在学术上多称为自动化行政，而今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

为，自动化行政是由人工智能参与的，以大数据为根基、互联网为手段的，部分或完全取代行政主体的，

参与改变行政程序的行政行为[3]；也有学者认为，它仅仅是行政机关借助自动化设施的一种行政行为[4]；
还有其他学者认为，自动化行政不是规范意义上的某种概念，而是一种描述性措辞，是行政决定、程序

的智能化，只是通过人工智能来开展行政活动而已[5]。 
通过对智能行政执法的概念和特征进行比对，笔者认为之前学者对智能行政概念的描述虽然不尽相

同，但我们可以发现他们都承认自动化行政是以信息技术或人工智能为手段进行行政执法的行为。在对

智能行政法概念界定完之后，我们还要思考它目前的效力问题、对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带来的挑战，本

文将结合概念、现状、程序所存在的问题对其进行阐述。 

3. 人工智能时代行政执法的现状 

3.1. 国内现状 

上述自动化行政在我国被广泛运用到实践当中，它将对公权力配置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人工智

能的广泛运用可以让国家更加深刻地受到社会的影响，广泛听取群众的声音，互联网的发展也让传统的

执法程序更加透明，显著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比如现存的无人干预的行政审批系统，传统的

行政审批在程序上需要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部门审核签字，手续复杂，效率低下，在实现人工智能审批

之后，不仅流程简单，只要提交的材料符合规定，甚至能够实现程序“秒批”，此类审批已经涉及到“应

届毕业生落户政策”、“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个体工商户的监管”、“养老保险”等多个行政领域，省去

了传统因材料不符合来回跑的人力物力财力，操作简易、公开透明，实现了当事人申请、无人干预的自

动审批、审批结果的高效行政模式。另一方面，自动化审批从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克服行政主体办人情案、

卖人情账，更能保障百姓的合法权益。在之前的行政程序中，我们经常看到行政主体欺压百姓，利用

自己的职权诓骗行政相对人“给予好处费才给走相应的行政审批程序”或者“利用百姓不懂法说某种

程序需要手续费请相对人缴纳来谋取私人利益”，还可以避免行政主体偏袒某方相对人，真正实现了

行政高效便民。 
疫情当下智能行政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比如跨省、市流动，我们可以提前关注目的地官方公

众号，了解当地的防疫政策和要求做好疫情防控准备。对于这种感染性极强的疾病来说，排查难度极大，

需要耗费大量人力排查，但是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我们可以实现远程排查、查验行程码的方式，减少人员

近距离接触，尽可能减少执法人员的感染风险。只能罚款缴纳系统也是执法智能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往

常我们在违反《交通运输法规》之后需要去车管所或者相应的行政机关缴纳罚款，但是线上的只能执法

比如“交管 123”小程序等等，都可以显示违法、违章具体事项、缴纳罚期限、罚款金额等等，款项清

晰，事由明确操作便捷，不仅大大便于当事人操作，而且避免了大量人员去行政机关排队，极大地减轻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6886


黄玲 
 

 

DOI: 10.12677/ojls.2023.116886 6182 法学 
 

了行政人员的工作压力。 

3.2. 国外现状 

人工智能在国外也得到了普遍的运用，比如在人口统计领域，人工智能将学校和医院的信息进行衔

接，直接通过学校的现有数据共享就能知道学生的家庭现居地；在农业领域，通过精准的数据算法和统

计，就能对农田的相关数据进行合理分配；在交通管理领域，人工智能的引入可以精准查找出每个道路

的交通事故以及车辆的违法情况，大大提高了交通安全性。 
在德国，关于行政行为性质的确定不会因为运用智能系统的改变而改变。无论是完全自动化行政，

还是部分自动化行政，都会被认为是行政行为。为了对该现象进行限制，德国法律规定其需要遵循法律

保留原则，即只有法律明文规定与授权的行政行为才可以适用自动化行政方式；对于智能行政的过程和

结果还需要遵循行政信息公开原则，须输入数据的信息，程序决策范围以及产生的后果；在责任承担方

面，对智能行政行为相对人可以提起行政复议，行政机关对该行为必须处理，行政机关有权对违法的智

能行政行为作出撤销或对相对人予以赔偿[6]。 

人工智能作为一个新事物在行政领域的适用同样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精准定位、语音识别、

利用机器人技术，解放当前劳动力，提升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能力，建立起精准、快速、高效、低成本的

行政管理系统；另一方面，由于法律的稳定性和滞后性，关于人工智能方面的法律规制问题还是有所欠

缺的，比如本文下面会讲到的执法主体的问题、智能执法的合法性问题，都给当前的立法和法学研究带

来了巨大挑战。 

4. 人工智能时代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 

4.1. “算法歧视、霸凌现象”严重 

算法歧视是人为使用人工智能的过程中，运用大数据分析特定群体的个性，得出的对相对人系统的、

反复的不公平待遇，在当前社会它正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比如，在日常购物方面，我们会发现如果

经常使用某一款软件，那么该个人用户在特定的一款软件上消费的价格会虚高，这是算法在生活领域的

“杀熟”歧视现象。那么在智能行政领域，由于数据的开发者在使用智能设备时输入的数据信息偏差或

者机器自身的算法逻辑错误，在作出具体的处罚时也可能会出现结果有违公平的现象，那么该现象就违

反了平等、合法合理的行政原则，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在我们传统行政的过程中，我们还会坚持“个案平衡原则”，充分考虑个案中的行政相对人的基本

情况以及其他客观上的相关因素。在智能行政领域，虽然表面上是遵循了平等原则，但是数据输入的偏

差以及相关算法的逻辑错误，使得得出的行政处罚结果也欠缺公正性，再者，我们所讲的公平是法律所

追求的实质上的平等，会根据实际情况对相对人作出合理的考量，比如对残疾人的特殊关照，对老年人、

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等等，都体现了“法律不外乎人情”。法律是要体现人世间美好、善良温情的，

对于疑难案件的判决，我们不能一味地交给智能机器，而是需要借助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法律精神，

法官通过朴素的正义观作出符合实质正义的判断，而不能交给当前“算法歧视、霸凌”相对欠缺的机

器人。因为上述的智能行政忽略了个案中的特殊情况，有时只能遵循程序上的平等而忽视了实质上的

平等和公正。 

4.2. 当前人工智能法律制度不健全 

智能执法在行政领域的广泛适用，由于法律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智能执法对执法主体、程序、效果、

责任承担方面均带来了重大挑战。首先，在执法主体方面，传统行政中行政主体是法律规定的行政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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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经法律授权的其他行政组织，法律规定各主体的职责范围，在作出行政处罚之后，各执法主体需要对

自身作出的处罚结果负责；我们发现在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审批等多个方面都会有智能行政执法

的身影，但在当前的法律中并没有明确承认人工智能的地位，更没有对它的职责范围作出规定和约束。

传统行政中行政执法人员也只是行政执法主体的构成要素，并不是法律上的行政主体本身，同理，人工

智能也是人类为了服务于自身创造的一种工具而已，在本质上也是基于人而产生的，因此我们通过现行

法律对智能行政行为作出约束和规定，使它合法化即可解决现存问题。 
其次，在执法效力层面智能执法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传统行政领域中的合法行政原则包括法律优先

和法律保留。从智能化行政的权力来源来看，我们只是把它当成执法人员行政的一种机器设备，但在某

些领域我们会发现智能执法没有任何的人工参与，忽略了智能设备可以完全自主做出行政处罚的情形。

比如在智能审批过程中，相对人只需要按规定的流程提交相关材料，根据行政机关实现设定的审批程序，

无需人工介入就会得到与材料相匹配的审批结果，从这一现象来看人工智能某种程度上可以脱离“人”

这个主体，代替“国家公务员”做出行政行为，但并不代表它能够完全等同于公务员这个主体，二者有

以下两个区别：第一，公务员的产生和录用会经过严格的考核和选拔，而智能化执法只需要设定相关代

码和程序就能反复利用并且得出准确的行政执法结果；第二，人具有独一无二的思维程序和人类情感。

人工智能存在一定职权属性冰冷的智能化设备，具有“物”的属性，在执法过程中对复杂案件缺乏判断

能力，对相对人的处境缺乏共情能力，对相关法律缺乏解释能力。笔者认为，智能行政活动、人工智能

设备虽然是执法者的辅助设备，但它又并不单纯的只是“物”，因其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无须“人”

这个主体的干涉就能独立做出行政决定，我们可以完善当前的法律制度来规范上述的人工智能独立做出

的某种行政行为。 

4.3. 当前智能行政执法程序不规范 

人工智能的出现对行政执法程序带来较大挑战。传统行政执法要求遵循程序法定和正当程序原则，

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和基础，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的目的和体现，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行

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如果违反法定程序将可能产生该行政行为无效的法律后果，程序的合法正当

也有利于保障实体处罚结果的公平公正，并且行政执法程序是法律明文规定行政主体必须遵守的，具有

国家意志性[7]。在智能化行政过程中，机器设备直接根据算法得出处罚结果，相对人的申请听证，说明

理由、陈述申辩等权利都没有得到相应保障，结合疫情防控环境背景，如果行政主体通过大数据对相对

人非因法定原因做出赋黄码限制出行行为，或者算法本身就对相对人做出算法歧视、霸凌行为，此种情

况下相对人对该“内幕”现象全然不知，那么将会直接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带来损害，严重损害行政

执法机关的威信。 
在行政执法责任问题上，行政执法责任是基于特定的行政行为产生的否定法律后果，责任主体是参

与到行政活动中的主体由专门的国家机关依法追究或主动承担相应的否定性法律后果，包括恢复原状、

采取补救性措施、停止侵害等方式，但最后它的归责方式和责任承担最终都会落到具体的“人”身上，

我国在当前阶段尚未承认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目前在行政执法领域由于人工智能没有识别人类而对“人”

这个主体实施了伤害行为致其死亡[8]，这样的后果又应该由谁来承担呢？美国学者提出了三种责任承担

方式：第一种是代理人承担方式，该观点坚持弱人工智能理论，人工智能只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工具，由

此导致的行为后果应由使用或操控它的人来承担相应的刑事或民事责任[9]。第二种观点是自然–可能–结

果的责任方式，该观点主要适用于规制疏忽大意的过失的情况，对于设置程序者来说，只要不存在主观

上的故意，处于应当预见而疏忽大意没有预见的情形，设置者不能以不知道该危害结果会发生为理由进

行抗辩。第三种观点是直接责任模式，该观点承认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主张将程序设置者与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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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如果人工智能本身有自主的犯罪意识，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显然当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并没有达到

此种观点的要求。根据当前的人工智能在行政法领域的发展，笔者看来第一种责任承担机制更加科学合

理[10]。 

5. 人工智能时代行政执法问题的规制路径 

5.1. 完善智能行政“算法歧视、霸凌”规制规则 

“算法歧视”现象会明显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学者认为对人工智能规制的伦理主旨是由当代

中国国情决定的中国集体主义与平等权为基石的基本权利保障的迫切需求的结合，逻辑起点立足于人的

生存和发展即对于人基本权利保障与消除数字化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价值冲突。 
一方面，对于可能造成“算法霸凌、歧视”的行为概念作出明确的规定，与此同时，对人工智能技

术进行严格的合规监管，公权力机构在适用相关技术之前对技术统一招标采购，防止某个特定的主体在

设定程序时进行更改而导致“算法霸凌、歧视”现象。另一方面，引进国外对自动化行政中的算法规制，

比如，美国要求算法的基础性、原则性规制为平等保护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自动化行政也

不例外，并且相对人可以要求相关行政主体对自动化行政作出相关的解释、给出相关证据等等；德国要

求数据算法必须遵循行政信息公开原则，即使是算法行政也要保证决策的公正性，使行政权力在阳光下

运行[4]。根据上述阐述，我国对于规制“算法霸凌”现象也可以在招标程序时就做到统一公正，从源头

防止程序上出现问题，在智能行政做出相关决定后，在决定通知上将行为与具体的行政主体挂钩，告知

相对人有权利前往相关行政主体要求其给出相关解释和理由，就此来规制大数据时代的“算法霸凌”现

象带来的执法不公行为。 

5.2. 健全人工智能在行政领域的法律制度 

2017 年 7 月 20 日，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了面向 2030 年我国新一代的

人工智能发展指导思想、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及保障措施等等，该规划说明对人工智能进行立法规范具

有国家政策性支撑，但是由于法律的滞后性该规范才有所遗漏，从当前行政执法形势来看，加快人工智

能及其相关立法迫在眉睫。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相关立法也不可操之过急，应当

分清轻重缓急，循序渐进，对于当前急需解决的法律问题作出相应规定，对于目前存在尚不成熟智能行

政执法问题暂时不作规定，之后根据法律解释或者其他方式来填补规则的缺失。 
人工智能立法也要遵循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正当程序以及公平公正原则，人工智能作为一项新事

物，它给我们社会生活带来的便利不容置喙，但是本文上述阐述到如何将人工智能扬长避短才是本文急

需解决的问题。在相关立法过程中，我们可以利用大数据调查，在遵循客观规律发展的同时，协调人工

智能领域立法与社会大众情感间的关系，遵守公序良俗原则；通过互联网平台广泛征求民意，实现立法

过程与人民双向互动，人们也可以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集思广益推动立法科学民主化。 
首先要对人工智能执法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确阐述；其次要对该主体的执法范围作出限制，对于简单

案件毫无疑问可以交给人工智能，疑难复杂案件则需要执法人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后根据案件不同

情况做出决定，这样也可以起到一个繁简分流的效果，让执法人员可以有更多的精力集中解决重大疑难

案件，使结果更加合理化。当前上述问题在于疑难案件和简单案件划分标准是什么？我们又应当如何设

置程序使其实现繁简分流？对此笔者认为，可以在人工智能处理程序中设置特别注意的禁止性规则，如

涉及情感、道德判断、思维活动等不适合由人工智能机械判断的案件，则可以单独填写程序要求人工进

行处理；最后关于责任承担方面，根据权责一致原则笔者认为当前立法可以考虑代理人承担责任方式，

即由使用或操控该人工智能的主体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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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规范人工智能的行政执法程序 

在人工智能行政执法程序过程中，应当让智能行政执法程序达到人们普遍接受的程度，要通过立法

的方式解决人工智能行政行为的执法程序及效力不明确的问题。在传统行政中，相对人有被告知的权利，

那么在智能化时代中我们也可以效仿传统行政，赋予智能执法主体合格的法律地位，让它来充当传统的

告知主体地位，通过程序、算法直接发送违法信息，由此不仅顺应了当前数据时代的发展，保证了执法

的效率，而且解决了当前法律不完善引发的智能行政执法的合法性问题。 
在行政听证程序中，由于智能行政都是借助互联网络为媒介实施行政行为，那么对于听证方式我们

也可以借助互联网络，由相对人线上申请并召开听证会；对智能主体做出的行政处罚建立严格的查明和

复议程序。相对人有权依照程序要求智能主体提供处罚理由、说明救济途径和方式，对人工智能主体解

释不满意时，相对人可以进一步申请人工审核并作出合理解释，智能行政执法对相对人合法权益侵害的，

相对人有依法提出行政复议和要求行政赔偿的权利。 
在行政裁量方面传统行政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即在不同的地方存在着不同的裁量标准，为解决这一

现象，智能化行政执法时代我们可以利用互联网络建立统一的数据库，当然也要注意到行政裁量的因地

制宜性，不可一刀切。比如在数据库中将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的城市划分为一类，在程序中设定一个统

一的裁量标准，实现因地制宜的智能化裁量，还可以建立监督的问责平台。这样既能保证权责统一，又

能实现行政的便捷化，节约行政成本，让相关行政人员集中精力解决好重大疑难案件中的裁量问题，保

证办案的质量。 
最后，对智能执法建立严格的监督管理机制。人工智能的相关法律可以就研发过程进行规定，对研

发主体行为进行监督，比如规定研发过程中不得设立触犯人类底线、伦理的程序代码，对人工智能进行

风险评估后进行风险等级的划分，规定多大风险是当前社会可以承受的，那么在当前社会可以承受的范

围内该人工智能程序便可以被研发，高出法律规定的风险则不可以被研发。对执法活动中的公民隐私和

信息应当给予特殊保护，防止出现上文阐述到的执法人员利用大数据程序徇私将相对人“赋黄码”，除

了对公务员主体进行隐私保护考核之外，政策层面也应当设定相关法律规制数据隐私泄露侵权和算法歧

视现象，国家层面应当对行政执法机构掌握的公民个人隐私数据进行严格的监管，公民也可以运用正当

途径对智能行政行为进行监督。 

6. 结束语 

任何事物都是一把双刃剑，人工智能作为新事物进入人们的视野亦不例外，智能执法已经运用到了

行政执法的各个阶段。一方面，智能执法可以精简行政人员，提高行政效率，节约行政执法资源，更大

程度地避免了传统行政的“因人办案”、“办人情案”、“同案不同判”现象。另一方面，本文中提到

的智能行政执法因法律具有滞后性的特征，日渐突出的法律问题是急需解决的，如对行政主体的挑战、

因“算法霸凌”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损害、智能行政行为的责任主体认定问题等等。上述问题都需要我

们对当前法律漏洞和欠缺进行填补来规避，避免智能行政行为无法可依，需要我们明确智能行政立法原

意，用合法、合理的方式解决智能行政行为带来的问题。本文对当前智能执法行为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

析并提出了相关的可行性建议，当然实践中还有其他问题有待发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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